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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訴指引
本指引由競爭事務委員會（“競委會”）及通訊事務管理局

（“通訊局”）根據《競爭條例》（第619章）（“《條例》”）第38
條聯合發出，以說明公眾就可能違反《條例》的情況向競

委會或通訊局作出投訴時可遵循的方式及形式。

作為負責執行《條例》的主要競爭事務機關，競委會對在電

訊及廣播行業營運的某些業務實體的反競爭行為與通訊局

共享管轄權
I
。除非另行說明，當某事宜關乎共享管轄權所

管轄的行為時，本指引對競委會之提述，亦適用於通訊局。

1 相關業務實體根據《條例》第159(1)條指定，即《電訊條例》（第106章）或《廣播條例》

（第562章）所指的持牌人、其所從事的活動是須根據《電訊條例》或《廣播條例》獲

發牌方可進行的其他人，或根據《電訊條例》第39條獲豁免而不受該條例或該條例的

指明條文規限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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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引言

1.1 《條例》適用於香港經濟各個界別。《條例》禁止以妨礙、限制或扭曲在香港的

競爭為目的或產生這些效果的行為。這些行為包括反競爭安排以及濫用相當程

度的市場權勢。《條例》亦禁止大幅減弱競爭的合併。關於這些禁制的進一步指

引可見於競委會的《第一行為守則指引》、《第二行為守則指引》及《合併守則

指引》。

1.2 《條例》由競委會應用及執行。在行使《條例》下的執法職能時，競委會鼓勵公

眾提供協助。競委會尤其珍視公眾向其指出涉嫌違反《條例》的情況，例如向競

委會作出資料充足的投訴。

1.3 根據《條例》第37(1)條，任何人如懷疑某競爭對手、供應商、客戶或任何其他一

方已違反、正違反或即將違反某競爭守則，均可向競委會提出其疑慮及作出投

訴（“投訴人”）。競委會亦歡迎公眾就可能屬《條例》範圍內的事宜作出查詢。

1.4 根據《條例》第37(2)條，競委會有酌情權決定哪些投訴可能值得調查。競委會並

不代表投訴人行事。在考慮跟進哪些事宜時，競委會會考慮的，是維護市場的競

爭性所牽涉的公眾利益而非投訴人的利益。

1.5 本指引描述公眾向競委會作出投訴時可遵循的方式及形式。對於競委會就投訴

及查詢採取甚麼行動，本指引亦就其決定過程提供說明。

2 向競委會投訴

2.1 公眾投訴及查詢是令競委會知悉可能違反《條例》的情況的一個重要方法。競

委會將接受任何形式的投訴及查詢，形式包括：

(a) 直接提出；

(b) 以匿名方式提出；及

(c) 透過中介人提出（例如法律顧問）。

2.2 投訴及查詢可透過電話、電子郵件、郵遞、填寫網上表格或親自前往競委會辦事

處（只限預約）的方式提出。相關聯絡資料列於本指引第6部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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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一般情況下，競委會會確認收到投訴或查詢。

2.4 投訴時不須就相關行為提供所有細節。不過，如果競委會需要更多資料以評估

事宜，競委會通常會聯絡投訴人。競委會一般會索取與投訴事宜相關的資料包

括：

(a) 投訴人關注的行為的相關事實陳述；

(b) 與被投訴行為有關的任何文件的資料，包括在可行的情況下提交這些文件

的副本；

(c) 牽涉被投訴行為的一方或各方的資料；

(d) 受被投訴行為影響的其他各方的相關資料，包括已知的聯絡資料；及

(e) 投訴人的資料，包括其姓名，職銜、地址、電話及電子郵件地址。

2.5 投訴人應適時回應競委會任何索取資料的要求。

2.6 競委會可能不時於其網站公布進一步的指引，以說明競委會通常向投訴人索取

什麼資料。

3 保密

投訴保密
3.1 競委會一般不會評論其正考慮或調查甚麼事宜。

3.2 如果投訴被公開或因其他理由而廣為人知，競委會有效調查投訴的能力可能會

被削弱。為保調查成效，競委會要求投訴人將其投訴保密。

披露投訴人身份
3.3 《條例》第125條規定，競委會一般有責任將向其提供的任何機密資料（如《條

例》第123條所述），包括資料來源，作出保密。《條例》第126條則就此列出例外

情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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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競委會一般不會在沒有投訴人的同意下披露其詳細資料。不過，在一些情況下，

競委會或須披露投訴人的身份。這些情況包括法院
2 頒令要求披露，或競委會在

執行其職能的過程中認為有必要披露。《條例》第123條規定，競委會必須考慮達

到該披露所謀求達到的目的所需的披露範圍，以及在切實可行範圍內將某特定

類別的資料（如《條例》第126(3)(a)條所列）豁除而不予披露的需要。

3.5 當機密資料被披露後，從競委會處接獲機密資料的一方，在《條例》第128條下

有責任將該機密資料保密。

競爭事務機關之間的合作
3.6 就競委會及通訊局共享管轄權範圍內的事宜而言，《條例》第126(1)(h)條允許競

委會及通訊局例行交換機密資料，包括投訴人的身份。

4 評估投訴及查詢

4.1 競委會會考慮所有接獲的有關反競爭行為的投訴及查詢。不過，競委會不會跟
進所有接獲的投訴及查詢。《條例》第37(2)條授予競委會酌情權，以決定哪些投
訴可能值得調查。這包括酌情決定不進一步調查某投訴，以及酌情決定繼續調

查某投訴，儘管投訴人不再願意與競委會合作。

4.2 在考慮是否適宜進一步處理某投訴時，競委會會考慮：

(a) 該投訴的內容及《條例》的適用範圍；
(b) 《條例》中任何適用於該投訴的豁除及豁免；及
(c) 該投訴的真確性，包括任何支持該投訴的資料。

4.3 為確保其資源集中用於保障公眾利益，競委會在行使酌情權決定哪些投訴值得
進一步評估時會考慮一系列的因素，當中包括：

(a) 被投訴的行為對競爭及消費者的潛在影響；
(b) 競委會當前的執法策略、優先次序及目標；
(c) 競委會及法院當前考慮的其他事宜；
(d) 調查後得到成功結果的可能性；及
(e) 進一步調查所需的資源是否與預期獲得的公眾利益相稱。

4.4 這些因素代表競委會或會選擇不跟進某投訴，即使進一步調查該投訴可能會揭
露違反《條例》的情況。

2 本指引所指的“法院”是競爭事務審裁處、原訟法庭、上訴法庭及終審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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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後續步驟

5.1 在初步審視投訴後，競委會會作出以下其中一項行動：

(a) 不採取進一步行動；
(b) 建議投訴人將其投訴轉介至其他機構；或
(c) 透過初步評估進一步審視事宜。3

5.2 如果競委會提議不採取進一步行動，或建議投訴人向其他機構提出其疑慮，競
委會會就此結果向投訴人作書面解釋。

5.3 即使起初決定不就某投訴或查詢採取進一步行動，競委會其後或重新考慮該投
訴或查詢所帶出的問題。當競委會對某些問題的調查能力提升，或競委會獲取

進一步的證據，又或某種值得進一步注視的行為模式出現時，這情況便可能出

現。

5.4 如果競委會正就某事宜作初步評估，競委會會因運作理由而不大可能告知投訴

人該初步評估的進展。而如果對投訴事宜的審核已完成，競委會則相當可能告

知投訴人審核結果。

6 進一步資料及聯絡方法

進一步資料
6.1 如本指引第2.6段所述，為方便投訴人，競委會及通訊局或不時公布進一步指引

及其他材料。這些資料可見於競委會及通訊局各自的網站：www.compcomm.hk

及www.coms-auth.hk。

3 《調查指引》會詳細探討初步評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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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絡資料

競委會聯絡資料
你可透過以下方式，就可能影響本港的一般反競爭行為向競委會投訴或查詢：

• 網站 www.compcomm.hk

• 電話 [容後決定]

• 電子郵件 [容後決定]

• 郵遞╱親身：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97-213號胡忠大廈36樓

請查看競委會的網站，了解最新的聯絡方法，以作出投訴。

通訊局聯絡資料
你可透過以下方式，就本港電訊及廣播行業持牌人及其他營運人士的反競爭行為

向通訊局投訴或查詢：

• 網站 www.coms-auth.hk

• 電話 [容後決定]

• 電子郵件 [容後決定]

• 郵遞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97-213號胡忠大廈29樓

請查看通訊局的網站，了解最新的聯絡資料，以作出投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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